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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陕县国土资源局文件 
 

 

宁国土资字〔2018〕41 号 

 

宁陕县国土资源局 

关于进一步做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

工作的通知 

  

各采矿权人： 

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全面贯彻落实市国土资源

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环境

保护局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

实施方案》（安国土资发〔2017〕144 号)和《安康市贯彻落

实省委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》(安字〔2017〕95

号)要求，全面提高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水平，根

据《安康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

复工作的通知》(安国土资发〔2018〕55 号)有关规定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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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快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工作 

（一）进一步明确方案修编要求。采矿权人应按《矿山

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土资源部)要求，按照“边开采，边治理”的原则，科学、

合理部署治理恢复措施，明确分年度治理恢复措施工作量和

分年度治理恢复措施部署位置，确保闭坑前矿区地质灾害隐

患全面消除、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区域复绿到位。各采矿权人

应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方案编制工作。 

（二）按时报告治理恢复进度。采矿权人要按月向我局

上报当月地质环境恢复工作进度情况(附表)，工作进度包含

当月地质灾害治理、恢复土地面积等。对拒不履行恢复治理

义务的矿山企业，按相关规定，将其列入矿业权人异常名录

或严重违法名单，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。 

二、着力强化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管机制 

（一）落实巡查监管责任。我局将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

理恢复巡查工作，全年实现辖区内各级发证有效矿山巡查全

覆盖至少两次以上。发现采矿权人未按方案实施治理恢复

的，在 10 个工作日内发出限期整改通知；逾期拒不改正的，

要移交启动行政执法程序。 

（二）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。按照国务

院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要求，取消保证金，改为矿山地

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，矿山企业按照销售收入一定比例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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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，由企业统筹用于开展矿山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。 

（三）加快恢复治理矿山的验收工作。矿山企业要按照

方案部署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，并按照相

关要求整理汇总资料，对威胁矿山及周边群众、设施等安全

的治理工程，要委托相关资质单位进行勘查设计施工。矿山

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验收，由矿山企业向我局提交验收申请表

和治理情况总结自评报告，我局初验通过后上报市局申请验

收。 

（四）开展“随机”抽查。市国土资源局每年随机抽查

辖区内各级发证矿山的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情况。抽查结果会

同我局的巡查数据，建立统一的巡查抽查档案，完整记录检

查结果、整改情况以及行政处罚情况，确保有迹可循、责任

落实。 

（五）从严实施矿山审批环节现场核实把关。对因矿山

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方面原因曾列入“黑名单”的各级发证矿

山，在申请延续、转让、变更、注销等手续时，我局将派出

工作人员和技术专家赴现场核实治理恢复情况，出具核实情

况意见。未完成方案规定进度的，或整改不到位的，不受理

其采矿权延续、转让、变更、注销申请。 

三、加强绿色矿山建设 

采矿权人要积极开展绿色矿山建设，构建矿产资源开发

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新格局。深入持续开展矿山复绿行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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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绿色矿业，建设绿色矿山，按照高效利用资源、保护环

境、促进矿地和谐的绿色矿业发展要求，编制实施绿色矿山

发展规划，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。 

  

附件：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进度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陕县国土资源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2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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